
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居家式長照機構年度聯合查核表 
109.05.12制訂            

111.11.11第二次修訂 

機構名稱：  

設立地址：   查核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設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機構負責人：   業務負責人：  

在案人數：      人 

會勘 

人員 

勞工處 長照所 現場工作人員 

   

查核項目及內容 查核結果 說明 備註 

1 
、 
人 
員 
進 
用 

1-1業務負責人資格是否符合規定： 

(註：依據長照機構設立標準第 2條規定，業務負責人應為

專任。) 

符合 

不符合 

 依據長期照顧

服務機構設立

標準第 3 條規

定。 

1-2居督人數配置是否依比例設置，且為專任： 

(註：1-60 位(含)個案需聘僱 1 位居督，61-120 位(含)個

案需聘僱 2位居督，以此類推；業務負責人具居督資格者，

得以居督身分與各該人力合併計算。) 

符合 

不符合 

 依據長期照顧

服務機構設立

標準第 10 條規

定。 

1-3 進用居家服務督導員___人；照顧服務員___

人；行政人員___人；到宅沐浴車護理師___人(註：

未提供此服務則不適用。)： 

符合 

不符合 

 進用情形將比

對現場人力及

本所核備人力。 

1-4 人員差勤管理：備有排班表、工作差勤管理

紀錄(打卡、簽到)且勞動條件、勞保加保、員工

權益符合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(勞工處)。 

符合 

不符合 

 依登錄於長照

機構暨人員管

理資訊系統之

名冊比對。 

1-5 長照人員領有長照人員證明，且登錄於長照

機構暨人員管理資訊系統： 

(註：依據長服法第 19 條第 3 項，登錄內容異動時，應自

異動之日起 30日內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。) 

符合 

不符合 

 現場抽查工作

人員長照證明

及比對資訊系

統。 

1-6 照顧服務員薪資給付符合衛生福利部規定

(時薪 200元、月薪 3萬 2,000元)，給予轉場費

(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時薪)及 AA碼獎勵：(勞工處)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現場抽查照顧

服務員薪資明

細表。 

1-7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查： 

(註 1：新進工作人員(到職前)到職健康檢查項目包含：胸

部 X 光、血液常規及生化、尿液檢查且有紀錄、B 型肝炎

抗原抗體報告，應於職前完成。 

註 2：在職工作人員每年接受健康檢查，檢查項目應包含：

胸部 X光、血液常規及生化、尿液檢查。 

註 3：健康檢查報告若為檢驗所，則需有醫生簽章；體檢若

有異常值須列入追蹤處理。 

註 4：相關工作人員均需符合 COVID-19 疫苗接種相關規

定。)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

現場抽查相關

紙本資料。 



1-8服務人員在職訓練每年至少 20小時；另居督

需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資格訓練及在職訓練：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
現場抽查相關

紙本資料。 

2 
、 
個 
案 
權 
益 
保 
障 

2-1設立許可證明揭示於明顯處： 
符合 

不符合 

 依據長期照顧

服務法第  37 

條規定。 

2-2 訂有意見反映及申訴處理辦法、流程，並於

服務契約書載明，或以其他方式公告，且留有紀

錄：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依據長期照顧

服務法第  37 

條規定。 

2-3 訂有收費標準(且符合主管機關核定之收費

標準)，並於服務契約書載明，或以其他方式公

告：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依據長期照顧

服務法第  35 

條規定。 

2-4開立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據： 

(註：須包含服務對象姓名、福利身分別、服務項目、月份、

金額、服務單位用印、經手人(業務負責人)簽章等項目。) 

符合 

不符合 

 依據長期照顧

服務法第 36 條

規定。 

2-5 申報服務項目是否與個案服務工作紀錄表相

符： 

符合 

不符合 

 現場抽查單位

核銷資料與收

費項目。 

3 
、 
個 
案 
管 
理 
情 
形 

3-1 機構針對個案每個月一次電訪、三個月一次

家訪，並留有紀錄：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抽閱服務對象

之服務計畫相

關文件。 

3-2機構訂有個案開/收案評估、轉介、暫停及結

案作業標準：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抽閱服務對象

之服務計畫相

關文件。 

3-3機構訂有個案評估及照顧計畫： 

(註：制定長照使用者服務計畫表(非照專或 A 個管系統

照會)其內容應包含個案基本資料、生理心理社會評估、家

庭基本概況、擬定短、中、長期照顧目標。)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抽閱服務對象

之服務計畫相

關文件。 

3-4 於提供居家服務前，與個案確實簽訂服務契

約書： 

(註：契約書應記載事項應包含服務處所、契約書審閱期、

契約期間、服務項目及內容(含收費標準)、雙方權利與義

務、申訴管道、服務不中斷責任、非歸責於使用者之契約

中止照顧責任、保密責任、禁止不正當利益、費用調整、

緊急事故之處理、暫停指標、停止指標等項目。)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抽閱服務對象

之服務計畫相

關文件。 

4 
、 
行 
政 
管 
理 

4-1 訂有職前與在職教育訓練年度計畫或辦法，

並定期辦理，另有人員考核機制：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
現場查看相關

紙本資料。 

4-2 定期召開團督、個督、個案研討會及行政會

議，並留有紀錄：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
現場查看相關

紙本資料。 

4-3 訂有緊急或意外事件處理辦法與流程圖，並

留有紀錄：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
現場查看相關

紙本資料。 



4-4 訂有符合居家服務感染控制處理流程及方

法，並留有紀錄： 

(參酌衛福部疾病管制署「人口密集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

引」及衛生福利機構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)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

現場查看相關

紙本資料。 

4-5 定期辦理滿意度調查，並留有調查結果分析

及改善措施： 

符合 

部分符合 

不符合 

 

現場查看相關

紙本資料。 

   查核結果：共     項符合規定；共     項部分符合規定；共     項不符合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場工作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